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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78

H股股东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27,657,30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851,143,366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76,513,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1155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782538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9290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霍达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杰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8,174,899 99.896928 855,920 0.077860 277,160 0.025212

H股 687,471,32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85,646,226 99.936585 855,920 0.047903 277,160 0.0155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86,502,071 99.971254 913,720 0.021820 290,060 0.006926

H股 568,716,21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4,755,218,285 99.974691 913,720 0.019211 290,060 0.006098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罗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47,150,477 99.917692 3,705,869 0.076391 287,020 0.005917

H股 775,229,495 99.834589 1,284,439 0.1654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622,379,972 99.906225 4,990,308 0.088675 287,020 0.005100

刘威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44,550,584 99.864098 6,317,412 0.130226 275,370 0.005676

H股 771,816,739 99.395092 4,697,195 0.60490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616,367,323 99.799384 11,014,607 0.195723 275,370 0.004893

马蕴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553,542,481 99.795722 855,920 0.154310 277,160 0.049968

2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

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434,666,684 99.723822 913,720 0.209631 290,060 0.0665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2,047,900,

517股A股股份）、 深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1,703,934,870股A股股份）、Best�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公司89,042,607股H股股份）对议案1回避表决；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10.02%的股份）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44,632,418

股A股股份）、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9,199,899股A股股份）、广州市三鼎油品运输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748,194股A股股份）、COSCO� SHIPP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imited

（持有公司8,857,004股A股股份、207,797,720股H股股份）对议案2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

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永丰、黄美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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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鸿万立”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

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

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

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投

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泰鸿万立

２

、扩位简称：泰鸿万立

３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２１０

４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３４

，

０４０

万股

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８

，

５１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

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主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新股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主板企业上市后前

５

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５

个交易日

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新股上市初期涨跌幅可能存在

波动幅度较大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

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

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

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

损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股数

８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

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月，战略配售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

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 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

３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７３

，

５８７

，

５６６

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１．６２％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占比较

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市盈率及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６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１３．６６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

、

１３．９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

１８．２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

、

１８．６０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３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公司所处

行业为“汽车制造业”（分类代码：

Ｃ３６

）。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

）”最

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７．７３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

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３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３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

２０２３

年

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

２０２３

年

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

３００９２６．ＳＺ

博俊科技

０．７３５５ ０．７２７１ ２９．６５ ４０．３１ ４０．７８

６０３３５８．ＳＨ

华达科技

０．７０６３ ０．４５７５ ３７．４９ ５３．０８ ８１．９５

００１３１１．ＳＺ

多利科技

２．０７９０ １．９９６９ ２９．５２ １４．２０ １４．７８

６０３００６．ＳＨ

联明股份

０．４１４９ ０．３３８８ １１．２８ ２７．１９ ３３．２９

３００７０７．ＳＺ

威唐工业

０．１１４８ ０．０５８２ １５．９７ １３９．１１ ２７４．４０

均值（剔除异常值）

３３．７０ ４２．７０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

注

１

：

２０２３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计算口径：

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Ｔ－３

日（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总股本。

注

２

：各项数据计算若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３

：可比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值计算剔除了威唐工业异常值。

本次发行价格

８．６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８．６０

倍， 低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静态市盈率

平均水平，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

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

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

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公司名称：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应正才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海丰路

１１７８

号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２８８ ７７７７

联系人：胡伟杰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４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 ５８８８

保荐代表人：郑睿、刘俊清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8

日

特别提示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催化”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37号）。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2,260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1,356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04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0.00%。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5.00元/股。 发行人于2025年4月7日

（T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肯特催

化”股票904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

4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5年4月9日（T+2日）披

露的《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15.00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于2025年4月9日（T+2日）

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5年4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

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

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

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

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

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

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0,348,11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4,855,054,000股。 网上

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93877%。配号总数为129,710,108

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29,710,10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

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7,174.2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904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52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08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8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278775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定于2025年4月8日

（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

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5年4月9日（T+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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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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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且受限于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回购的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即不得超过下列两

者最早的日期：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公司任何股东大会

及H股、A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更改该等回购公司股份

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亿元~20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 2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99,999,943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3%

实际回购金额 1,403,503,344.8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46元/股~14.71元/股

注： 根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的拟回购A股股份数量总额5,000万股至1亿股及A股回购价格上

限人民币20元/股测算，预计A股回购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20亿元，实际回购金额以本公告披露的回购

实施结果为准。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远海控” ）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

海控以银行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A股股份回购方案主要内容为：公司

以银行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5,000万

股至1亿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方案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且受限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回购的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即不得超过下列两者最早的日

期：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公司任何股东大会及H股、A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撤

销或更改该等回购公司股份的一般性授权之日）。 详见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2,2024-044,2024-051。

二、A股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11月14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A股股份

1,515,000股，占公司截至2024年11月13日总股本的比例为0.0095%。 详见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二）2025年4月3日，公司完成实施本次A股股份回购方案。 已实际回购公司A股股份99,999,943

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4月3日总股本的0.63%，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14.71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币

13.46元/股，回购均价人民币14.04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1,403,503,344.8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其中使用银行专项回购贷款金额约为人民币299,975,492.10元（不含交易费用），使用自有资金金额约

为人民币1,103,527,852.7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A股股份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照披露的方案完

成回购A股股份。

（四） 本次回购使用的资金均为银行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10月21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 2024-044；2025年4月3日，公司完成实施本次A股股份回购方案。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

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已回购A股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5年4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实施本次A股股份回

购方案回购的A股股份99,999,943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A股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A股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及注销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及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本次拟注销

股份（股）

本次不注销股份

（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

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股份

12,761,906,166 100 99,999,943 0 12,661,906,223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

账 户

（B886020706）

0 0 78,764,361 0 0 0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6895046）

0 0 21,235,582 0 0 0

A股股份总数 12,761,906,166 100 99,999,943 0 12,661,906,223 100

注：1、上述A股股份总数以本公司截至2025年4月3日的股份数进行计算；上述A股股份变动的最终

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本次

注销完成后，公司A股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内不持有公司股份。

2、截至2025年4月3日，公司累计回购了H股股份227,960,5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注销。

六、本次股份变动前后相关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将导致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

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

例（%）

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

行动人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704,746,860 4.42 704,746,860 4.44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5,924,873,037 37.12 5,924,873,037 37.35

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158,328,000 0.99 158,328,000 1.00

Peak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

221,672,000 1.39 221,672,000 1.40

合计 7,009,619,897 43.92 7,009,619,897 44.19

七、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A股股份99,999,943股，本次将全部注销。 本次注销后，已回购A股股份剩余0

股。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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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0998，证券简称：隆平高

科）连续2个交易日（2025年4月3日、2025年4月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规定。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预计将于2025年4月26日披

露，截至本公告日，相关编制工作正在进行。 公司不存在将未公开的业绩信息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

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情况。

2.公司于2025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700号），具体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该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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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700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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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7,414,2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4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隋永峰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5,947 99.9699 93,486 0.0285 4,841 0.0016

2、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4,947 99.9696 94,486 0.0288 4,841 0.0016

3、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4,947 99.9696 94,486 0.0288 4,841 0.0016

4、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4,947 99.9696 94,486 0.0288 4,841 0.0016

5、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4年度审计报酬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5,147 99.9697 93,486 0.0285 5,641 0.0018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2025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4,947 99.9696 94,486 0.0288 4,841 0.0016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2025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0,875 99.9684 98,558 0.0301 4,841 0.0015

8、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315,147 99.9697 94,286 0.0287 4,841 0.0016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业务文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24,847 99.9421 184,586 0.0563 4,841 0.0016

10、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24,847 99.9421 184,586 0.0563 4,841 0.0016

11、议案名称：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082,447 99.8986 326,186 0.0996 5,641 0.001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26,520,0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795,090 88.9146 94,286 10.5439 4,841 0.5415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713,290 94.8005 34,280 4.5560 4,841 0.643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81,800 57.6844 60,006 42.315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4年度审

计报酬的议案

795,090 88.9147 93,486 10.4545 5,641 0.6308

8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95,090 88.9147 94,286 10.5439 4,841 0.5414

10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704,790 78.8164 184,586 20.6422 4,841 0.5414

1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562,390 62.8919 326,186 36.4773 5,641 0.63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5、8、10、1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秋艳、王琪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7号）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